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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青院委发〔2016〕35 号 

 

 

中共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关于印发人文社科学术讲座管理办法的 

通  知 

 

各系（部）处（室）： 

《人文社科学术讲座管理办法》已经学院党委研究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6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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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人文社科学术讲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活跃学院学术气氛，开阔广大师生的

视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提高人文社科学术讲座的质

量，规范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人文社科学术讲座是指由学院有关

系（部）处（室）面向全院举办，由学院教师和校外专家、

学者讲授的人文社科学术报告和专题讲座（以下简称“人文社

科讲座”）。 

第二章 人文社科讲座的内容和质量要求 

 第三条  讲座内容应遵守国家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支持学术争鸣

和学术创新。 

 第四条  讲座要充分考虑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校园文

化建设和学生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学院师生员工的特点，

遴选讲座主题，组织前沿性、系列化、专题性的讲座。 

 第五条  讲座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强调互动性、

参与性，提倡知识性、学术性、前沿性的统一。要注重品位

高雅、见解独到、思想深刻，与师生的兴趣、接纳程度和社

会热点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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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要把握讲座的内涵，不支持以下非人文社科讲

座。（1）系部及职能部门的业务工作；（2）学生教育的常

态工作；（3）商业宣传等。 

第三章  人文社科讲座的主讲人条件 

 第七条  主讲人应是某领域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高职

称、高学历人员或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或某一学科领域

的知名专家或具有影响力的学者。 

第四章  人文社科讲座的组织管理 

 第八条  院内人文社科讲座主要由各系（部）处（室）

承办，宣传统战部负责管理报备，学院党委审核，市教委审

批并备案，坚持“个人申报、系（部）组织、严格审批”的原

则。 

 第九条  举办人文社科讲座需提前申报，邀请市内专家

提前 15 天申报，邀请市外专家提前 30 天申报，获批准后方

可进行。承办部门需填写《中共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委员

会人文社科讲座申请表》（见附件），明确讲座的题目、主

要内容、举办的时间和地点、报告人简介等，经申请部门负

责人和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报宣传统战部备案，学院党委

审核，市教委审批并备案。 

 第十条  外籍或港澳台人士来校作人文社科讲座的，承

办单位须填报《中共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人文社科

讲座申请表》经部门领导和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报学院负

责外事工作部门审查，再送宣传统战部审核，学院党委审核，

市教委审批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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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承办单位在开展讲座的前三天需在学院显著

位置张贴海报（不少于 2 处），发布讲座举办消息，以便师

生参加；讲座报告人不得随意更改讲座题目。讲座举行完五

个工作日内，将学术讲座开展情况简表报宣传统战部存档

（见附件）。 

 第十二条  讲座经费坚持“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由

主办 

部门按规定支付讲座报酬。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宣传统战部负责解释。 

 

 附件：1.中共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人文社科讲

座申    

       请表 

      2. 中共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人文社科讲

座     

      登记表 

 

 

 

 

 
 

中共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 6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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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共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人文社科学术讲座申请表 

系（部）处（室）：                      时间：   年   月   日 

讲座题目  讲座范围 □全院 □系部 

讲座时间  讲座地点  

参加人员及人数  讲座费用  

主讲人 

姓名  职称（职务）  

年龄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主要研究方向和学术业绩： 

讲座主要内容: 

 

 

申请部门负责人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宣传统战部审核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党委书记审批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经领导审批同意后，承办部门于讲座举办前交宣传统战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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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共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人文社科学术讲座登记表 

系（部）处（室）：                      时间：   年   月   日 

部门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 

讲座题目  讲座范围 □全院 □系部 

讲座时间  讲座地点  

参加人员及人数  讲座费用  

主讲人 

姓名  职称（职务）  

年龄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主要研究方向和学术业绩： 

讲座主要内容: 

 

 

 

 

 

 

 

 

 

 

 

 

 

 

 

 

 

备注：讲座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承办部门将此表交宣传统战部存档。 

 


